
立法會 C B( 2 )7 09 /0 1- 02 ( 01 )號文件

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草案》
條例草案委員會於二零零一年十月十二日會議上

要求提供的資料 (第二部分 )

參考屋宇署考慮中的安排 (即屋宇署署長不會再向業主立案法團發
出適時維修的命令，改為直接向個別業主發出；另若有業主拒絕或

未能支付其所應分擔的改善樓宇公用部分消防安全標準的費用，屋

宇 署 署 長 可 以 法 定 押 記 的 方 式 將 該 業 主 的 業 權 在 土 地 註 冊 處 註

冊 )，並盡可能將上述做法納入條例草案中。

如何對付不遵從規定的業主，不單是本條例草案相關的問題，

亦是政府在執行建築物或消防安全法例，遇有涉及共有業權的樓宇

時所面對的問題，而這個問題一般存在亦非今日才發生。當局在制

定樓宇安全及適時維修綜合策略時，已審慎研究這問題 (規劃地政
局已於二零零一年四月公布該策略 )。在諮詢公眾後，所得的普遍
共識是 :

( a ) 業主須承擔責任，維修和管理自己的樓宇；以及

( b ) 政府應為負責任的 業主提 供協助和支持，並對違規者 採

取行動。

2 . 我們深信，在日後應依循同一原則執行本條例草案的規定；我

們將採取一系列措施，應付不遵從規定的業主，包括：

( a ) 在發出消防安全指 示後， 消防處／屋宇署會積極主動 跟

進，與有 關的業主 聯 絡，就 遵從規定 所需採取 的行動 提

供意見， 包括如何 聘用合資 格專業人 士進行改 善工程 、

改善工程的技術事宜，以及是否有可行的替代措施。

( b ) 消防處／屋宇署亦 會協助 業主與其他政府部門聯繫， 以

得到適當 的協助和 支援服務 。舉例來 說，在改 善樓宇 管

理方面， 民政事務 總署會協 助業主成 立業主立 案法團 ，

以及在法 律、會計 、測量、 工程及管 理等方面 安排免 費

專業諮詢服務。 (詳情請參閱「政府就議員在二零零一年
五月二十八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」—
C B( 2 )1 84 2 /0 0 -0 1( 0 3)。 )如有業主 (例如一些長者或社會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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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弱勢人士 )在社會福利方面遇到困難，他們可得到由 6 5
個 政 府 和 非 政 府 家 庭 服 務 中 心 所 提 供 一 系 列 的 福 利 服

務。中心 的社會工 作者樂意 提供適當 的輔導、 轉介服 務

和實質的協助。

( c ) 業主在遵辦法定指 示時如 遇到經濟困難，可透過屋宇 署

在二零零 一年七月 新推出的 改善樓宇 安全綜合 貸款計 劃

申請低息 貸款，這 個計劃的 承擔額為 七億元。 對於陷 入

經濟困境 的業主， 計劃更可 提供免息 貸款，而 有關款 項

可延遲至業權轉讓時才清還。 (詳情請參閱「政府就東區
區 議 會 楊 位 醒 議 員 提 交 的 書 面 意 見 的 回 應 」 —
C B( 2 )1 66 8 /0 0 -0 1( 0 2)。 )在該貸款 計劃下 ，每名 業主可 獲
的貸款額 ，未必一 定限於按 所有有關 業主攤分 工程總 費

用後得出 的份數。 每名業主 貸款額上 限，其實 可以是 按

所 有 出 資 承 擔 工 程 的 業 主 攤 分 工 程 總 費 用 後 得 出 的 份

數。即是 說，如有 少部分業 主失蹤或 持異議， 餘下的 大

部分業主 可以各自 貸款多些 ，以填補 應由失蹤 或持異 議

的業主承擔的維修費用。

( d ) 樓宇安全及適時維 修綜合 策略所推行的多項措施，例 如

鼓 勵 業 主 設 立 樓 宇 保 養 儲 備 基 金 ， 亦 有 助 業 主 遵 從 規

定。詳情 可參閱「 政府就議 員在二零 零一年三 月十四 日

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所提事項的回應 (第一部分 )」 (第 8
段 ) -  C B( 2 )1 35 7 /0 0 - 01 (0 1)。

( e ) 假如業主需要較多 時間協 調遵辦指示的工作，或是提 出

替代措施 ，則消防 處／屋宇 署會樂意 與業主進 行討論 ，

以及考慮 准予延長 遵從規定 的指定期 限或彈性 處理有 關

遵從規定的事宜。

( f ) 法定制度必須訂有制裁條文才有效。根據條例草案第 5 ( 8 )
條的規定 ，擁有人 或佔用人 無合理辯 解而沒有 遵從消 防

安全指示 ，即屬犯 罪。假如 所有促使 擁有人／ 佔用人 遵

從指示的 方法均不 奏效，屋 宇署／消 防處便會 考慮提 出

所 需 的 檢 控 ， 以 迫 使 他 們 採 取 行 動 。 違 例 人 士 一 經 定

罪，可處第 4 級罰款 (目前是 25 ,0 00 元 )，並可就該指示
持續未獲遵從的每日另處罰款 2 , 5 00 元。有關人士如不遵
從法庭隨後發出的命令，則可被懲處更重的刑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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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根 據 現 行 《 建 築 物 管 理 條 例 》 ， 業 主 立 案 法 團 不 可 借

貸。為免 不負責任 或失蹤的 業主不分 擔支付費 用，以 致

改善工程 延誤，樓 宇安全及 適時維修 綜合策略 建議的 其

中一項進 一步措施 ，是修訂 《建築物 管理條例 》，讓 業

主 立案法 團可根據 新推出的 改善樓宇 安全綜合 貸款計 劃

申 請 貸 款 ， 以 填 補 不 負 責 任 或 失 蹤 的 業 主 應 分 擔 的 費

用，並且 可在這些 情況下， 把不負責 任或失蹤 的業主 的

業權註冊 ，以作抵 押。立法 會民政事 務委員會 轄下的 專

責小組委 員會正檢 討《建築 物管理條 例》，在 檢討的 過

程 中 ， 民 政 事 務 局 會 研 究 上 述 及 其 他 改 善 措 施 的 可 行

性。《建 築物管理 條例》在 適當時候 作出修訂 時，各 項

合適的改 善措施會 一籃子納 入修訂建 議內。此 項新措 施

如獲實行，會更有助將來實施《消防安全 (建築物 )條例草
案》。

3 . 至於議員在十月十二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上提出的構思 (撮
述於上文首段 )，我們須注意的是，《建築物條例》有訂定條文，
賦予屋宇署權力，於業主不遵從維修命令時，進行補救工程，以策

安全；向有關的業主追討工程費用；以及針對不遵從命令的業主的

物業業權，向土地註冊處註冊該項工程費用的證明書。不過，當局

行使此項失責處理權力時，會極為克制和謹慎，例如只會在有即時

危險等情況下才行使。本條例草案並無訂定類似的失責處理權力條

文，讓執行當局進行消防安全指示所指明的改善工程。

4 . 原則上，我們亦認為本條例草案不應賦予執行當局可在業主不

遵從命令的情況下行使的失責處理權力。根據《建築物條例》發出

的命令所指明的維修工程，僅要求按照核准建築圖則，修復原有工

程或裝置， 但根據條 例草案發出 的消防安 全指示所指 明的改善 措

施，一般都要求進行樓宇原有建築圖則未有包含的新工程或裝置。

為執行消防安全指示指明的改善措施，原有的建築圖則必須作出修

改，而修改圖則可有多種做法，不同做法對個別業主的物業權益可

能會造成不同的影響。因此，業主須要自行商討，以達致各方都滿

意的安排。

5 . 更重要的是，確保樓宇安全是業主本身或代表他們的業主立案

法團的根本責任，此項責任不應由政府承擔，政府也不應隨便插手

干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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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此外，要落實這項構思，就必須向樓宇業主而非樓宇業主立案

法團送達法定命令。這項安排會抵觸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 16 條*，

並會違背成立業主立案法團，代表業主統籌進行規定工程的基本目

的。

7 . 基於上述理由，我們認為不適宜在現階段在條例草案中繼續探

討此構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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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“建 築 物 業 主 根 據 第 8 條 成 立 為 法 團 後 ， 業 主 所 具 有 的 與 建 築 物 公 用 部 分 有
關 的 權 利 、 權 力 、 特 權 、 職 責 ， 須 由 法 團 而 非 業 主 行 使 及 執 行 ； 而 業 主 所

負 有 的 與 建 築 物 公 用 部 分 有 關 的 法 律 責 任 ， 除 本 條 例 條 文 另 有 規 定 外 ， 亦

須 針 對 法 團 而 非 針 對 業 主 執 行 ； 據 此 —

( a ) 關 乎 建 築 物 公 用 部 分 的 任 何 通 知 、 命 令 及 其 他 文 件 ， 均 可 按 註 冊 辦 事

處 送 達 法 團 ； 及

( b ) 有 關 建 築 物 公 用 部 分 的 任 何 在 審 裁 處 提 起 及 進 行 的 法 律 程 序 ， 可 由 法

團 提 起 及 進 行 ， 或 針 對 法 團 而 提 起 及 進 行 。 ”


